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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年我市市场监管系统收到消费投诉举报共计138795件，总数较之2020年度下降30.7%，其中投诉66474件，举报70297件，共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42.92万元。从投诉类别分析，商品类占比前四分别为家居用品12676件、服装鞋帽6780件、儿童用品4179件、一般食品

3851件；服务类占比前四分别为销售服务8370件，餐饮和住宿服务1662件，美容美发洗浴服务515件，制作保养、修理投诉266件。为发挥案件的警

示教育作用，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公众的消费维权意识，现将全市2021年度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商家诱导消费多 理性消费勿轻信

微信购物难退货 依法调解化纠纷

【案情简介】2021年1月，余先生在上溪镇某超市购物时，无意间发现超市内的珠宝店在开展抽奖活动，
抱着试试手的心态就参与了，结果中了一等奖，店员称抽到了价值22980元的翡翠饰品，但提取该商品需要
另付2000元加工费。当时余先生头脑一热就付钱拿货，后来经朋友甄别，发现该翡翠只价值几百元，遂找商
家想退货退款或是折现但遭到拒绝，无奈只能投诉。经辖区市场监管所的调解，商家同意对消费者余先生赔
礼道歉、退货退款，并额外赠送另一款首饰。

【消费提醒】在实际生活中，以有奖销售等虚假的方式从事商品促
销活动，是无良商家一种常见的欺骗手段，消费者一定要提高警惕，理
性消费，不能光凭主观认为有“便宜”可占而忽视了各类消费陷阱。消费
者在面对有奖销售时，务必要保持理性，仔细阅读奖项设置、兑奖方式、
活动规则等详细信息，遇到权益受到侵害，及时向监管部门反映。另外，
消费者应有保留相关消费凭证的习惯，方便维权。

【案情简介】2021年10月，消费者杨某在稠江某火锅店就餐时，因店内地面湿滑，在下台阶时不
慎摔倒磕到后腰部，经医院诊断为骶椎骨折。由于双方就责任承担存在较大差异，投诉到市消保委。
接到投诉后，市消保委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确认消费者杨某是在该店就餐时因地面有
火锅底料洒出导致滑倒摔伤。经多次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餐馆一次性赔偿杨某医疗费、护理
费、误工费等1.2万元。

【消费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
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
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
危害发生的方法。宾馆、商场、餐馆、银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
院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第
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
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
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本案中，由
于餐馆地面上有火锅底料洒出造成地面湿滑并直接导致消费者
摔伤，经营者理应赔偿消费者相关治疗费用及误工费。

【案情简介】2020年11月，消费者李某在我市某艺术培训公司交2.3万元学费参加艺考培训，在签订协
议时约定考试不通过就可以退费80%。经过培训，李某在2021年艺考中未能上线，李某多次找到培训公司要
求按合同退还培训费用，但培训公司均不履行合同。李某无奈于2021年6月投诉到辖区市场监管所。经调查
核实，李某所反映的情况属实。经组织双方现场调解，培训公司最终依
照合同约定，一次性退还消费者80%的培训费用，共计1.8万余元 。

【消费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
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义务。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
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是关于教育培训不履
约问题的典型案例。消费者购买培训服务后，未通过艺考，培训公
司不按合同履行约定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案情简介】2021年6月底，青岛消费者叶女士受微信平台某微商广告推销吸引，购买了一只价值2888
元的冰种飘绿天然翡翠手镯。购买前商家表明收到货后24小时内可以退换货。7月3日收到货之后，叶女士不
喜欢外观样式想要换货，经微商负责人确认后用顺丰陆运的方式寄出，但没想到商家要求必须通过顺丰空运方
式寄回，否则送达时间超出24小时不能退换货。虽几经沟通但商家一直不同意退货退款。无奈，叶女士只好通
过市场监管投诉平台提出维权诉求。工作人员在调解中指出商家要求消费者用顺丰空运的方式24小时内寄达
商品的行为，给消费者增加了不合理的义务和费用，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调解，商家同意退货退款。

【消费提醒】微信平台购物属于网络销售商品的一种途径，应当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
退货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从事网络商品服务交易的经营者应诚信守
法经营、增强自身法律意识，严格遵守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微商主
体由于缺少平台的监管更要自觉，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履行售后义务。在不满
意网购商品时，消费者在商品没有损坏的情况下要及时申请退货退款，
用法律武器武装自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情简介】2021年11月，吴女士在义乌市大陈镇某陶瓷商行花费5280元订购了一批地砖，并约定由商
家负责运送和安装铺贴。后续商家送货时吴女士不在家，由其家人配合商家进行铺贴。吴女士数日后回家发
现，现场铺贴的地砖与订购时样品的颜色明显不符，订购的为浅灰色，铺贴的为深灰色。吴女士要求停止施工
并更换，但商家认为该批地砖型号与吴女士购买的地砖为同一型号，而且地砖已部分铺贴，不愿更换和赔偿。
经核实，吴女士订购的地砖和铺贴的地砖颜色存在明显的差异。经调解，消费者同意由商家退还5000元货
款，不再拆除更换已铺设的地砖。

【消费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地砖等以实物样品展示的家装建材时，
要注意留存所选款式的具体细节信息，通过书面或者实物样品的形式
与商家进行确认。如双方就交易的细节有约定的，一定要在相应的合同
或票据上写明，消费者一旦发现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及时寻求
相关部门帮助，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家装建材经营
者在销售商品时，如果产品不同批次可能存在色差或其他瑕疵，一定要
提醒消费者相关情况，切实履行告知义务，在交货时要与消费者进行书
面确认，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或损失。

【案情简介】2021年8月，消费者朱女士在天猫平台购买了一款名为“神奇水精灵”的玩具，收到货后给孩
子玩耍，不想几日之后孩子出现身体红肿症状，经医院检查，诊断为皮肤引起的血液感染，在医院治疗产生医
药费3500余元。朱女士找商家协商无果，只得投诉到辖区市场监管所。经调查，商家销售的“神奇水精灵”玩
具为正规渠道采购，产品已经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商家销售过程未发现存在违法行为。考虑到朱女士孩子
确因使用该产品出现较为严重的过敏症状，经过耐心劝解，最终双方达
成一致协议，商家同意承担3512元的医药费。

【消费提醒】《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
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本案
商家所售产品虽无产品质量问题，但是该产品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在使用过
程中与皮肤存在大面积接触，存在对不同体质个人的过敏风险。商家在销售
过程中应对产品各类风险进行预判和提醒，尽到告知义务。

【案情简介】2021 年 3 月，消费者周先生在稠城某母婴店购买了 2 罐婴儿奶粉，在给孩子冲泡时，发现
奶粉罐底的印字竟然与门店招牌不符。周先生非常担心奶粉的质量问题，因此投诉到辖区市场监管所。
经核实，母婴店提供了所售奶粉的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检测报告和进销货清单等资料，
但周先生的奶粉确实在该店购买，存有相关票据为证，奶粉底部也确实存在印字错误的问题。商家表示
门店售卖的货都是由总仓统一调配，为分辨去向，会在奶粉的底部
自行印上门店的名字，有个员工大意把“爱”字印制成了“艾”字，导
致该投诉的发生。经调解，母婴店最终同意补偿周先生 8 罐相同品
牌相同段数的奶粉。

【消费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一条
规定，经营者应当标明其真实名称和标记。母婴店作为奶粉销售者，虽
不存在主观上的错误、质量上的瑕疵，但“爱”“艾”一字之差，给消费者
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应合理承担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案情简介】2021年3月，消费者王某在某汽车销售中心花费10.9万元（包上牌照）购买了一辆
东风汽车，提车时发现车子超重办不了合格证，也上不了牌照。车行表示调整好车后，会后续跟进业
务办理，但一直没办好，月底联系车管所得知该车辆为违规生产，有重大安全隐患，国家不再安排该
车辆上牌。消费者认为车行明知国家的相关政策仍然销售违规车辆，于是投诉到辖区市场监管所要
求退车退款，并赔偿一万元损失。经核实，消费者王某的遭遇属实，车行
也无法解决车辆无法上牌的问题，经调解车行同意退车退款，消费者也
表示接受。

【消费提醒】消费者购车时应注意选择正规的授权经销商购车，签订
合同时应将具体承诺体现到合同中。切勿轻信“低价”“折扣”等宣传，不太
懂汽车的新手，在购车时最好找熟悉汽车的朋友一起，以防上当受骗。购车
后，应注意收存所购汽车相关信息和相关凭证(如：购车发票、产品说明、销
售合同、维修记录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及时投诉，积极维权。

【案情简介】2021年4月，消费者熊先生投诉称其于2020年7月在市区某摄影店拍摄了一组价值
7800元的婚纱照，拍摄选片后不久，从没去过安徽的熊先生夫妻，竟然从安徽当地朋友处获知，两人
的婚纱照出现在了安徽省安庆市的一家影楼橱窗里。经核实，合同中确有约定，选片结束后摄影店应
删除相关的所有存档照片及底片。摄影店承认工作失误，经调解，摄影店最终同意赔偿熊先生5000
元，同时联系安徽省安庆市的影楼及时移除熊先生夫妇的照片。

【消费提醒】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
用他人的肖像。安徽省安庆市的婚纱摄影店未经熊先生夫妻同意，使用
二人的婚纱照置于店内橱窗展览做广告宣传，侵犯了熊先生夫妻的肖
像权，是一种侵权行为。义乌的摄影店作为服务提供者，未将摄影服务
外包告知消费者、未将底片删除约定告知外包团队、未能及时发现和有
效制止底片外流用于橱窗展示，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侵权责任。

【案情简介】2021年3月，消费者李某在江东某烤肉店用餐时，在吃生菜的时候吃到了蜗牛，发现问
题后商家原本答应给予免单处理，但由于消费者现场拍摄了图片并上传到朋友圈，商家要求其删除朋
友圈内容，消费者不愿意，只得一同来到辖区市场监管所要求调解。经调
解，消费者李某删除朋友圈内容及图片，商家同意赔偿消费者1600元。

【消费提醒】一饭膏粱，维系万家，柴米油盐，关系大局，食品安全无小
事。商家如果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对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护食品安全具有重要宣
教和警示意义。作为消费者，购买食品时应提高安全意识，选择正规渠道，
一旦发现有问题要及时维权。

瓷砖浅灰变深灰 损失该由谁负责

玩具过敏引纠纷 婴童权益更需重视

一字之差 虽是大意也需担责 新车好买牌难上 调解给予退款

未尽告知 底片“流失”出事端

生菜中吃出蜗牛 商家赔偿千元

签了合同不履约 消保调解助维权

餐馆地滑致摔伤 依法维权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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